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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掉“美颜”  亮出诚信本色
杨妮

市民在华润万家陈仓园店生鲜区选购水果

超市内水果区域已更换为白光灯

人民街综合市场鲜肉摊位“生鲜灯”已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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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各大农贸市场无处
不 在 的“ 美 颜 ”陷 阱，令 消 费
者苦不堪言。商家使用“生鲜
灯 ”，消 费 者 却 要 为“ 货 不 对
板”的产品买单。如今，《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
规定，商家不得使用“生鲜灯”

误导消费者，这既是对消费者
知情权的保障，也是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的体现。

一盏小小的“生鲜灯”，看
似只是普通的照明灯具，其背
后却是商家为了误导消费者
而精心设置的“陷阱”。而产品
最好的“卖相”，无疑是商家的

诚信经营。只有做到“眼见为
实”，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吃得更放心。据悉，新规正式实
施后，食用农产品的销售者若
仍使用不符合规定照明灯具，
且拒不改正的，相关部门将对
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消费者如发现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亦可通过拨打 12315、
12345 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关掉“美颜”，不仅可还原
生鲜食品的“本色”，也是商户
擦亮诚信经营招牌的绝佳机
会。只有用品质赢得市场，才能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赢得
消费者的信赖。相信在经营方
自行检查、消费者严格监督以
及监管方加强督查的共同作用
下，商家能亮出真本色，为广大
消费者营造更放心、更安全的
食品消费环境。

12 月 1 日起，《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 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

施行，这也意味着“生鲜灯”等会

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

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设

施被正式禁止使用。从 7 月新规

公布到 12 月起《办法》施行，我

市各大农贸市场、商超等场所的

“生鲜灯”整改情况如何？市民

选购食用农产品的体验感受有

何新变化？市场监管部门又是

如何通过前期宣传和专项检查，

确保“生鲜灯”不再出现在市场

误导消费者的？对此，笔者进行

了走访。

市场调查

“生鲜灯”误导消费者

明明颜色看起来很鲜艳的

食物，为什么买回家后色泽就没

有那么“鲜亮”了？这是不少市

民逛完菜市场后的普遍感受。其

实，这是因为农贸市场里销售生

鲜、农产品的档口上方通常都有

一盏颜色“特别”的灯，俗称“生

鲜灯”。

“生鲜灯”本质上是一种冷

光源照明灯具，虽不会散发热

量、影响食品质量安全, 但却能

夸张或遮掩食品的性状，从而误

导消费者的选择与判断。今年 7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自 12 月 1 日起

施行。《办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

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

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

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

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

的感官认知”。

“之前买肉、买水果的时

候，摊位前总是打着一片红光，

东西看上去非常新鲜，买回家

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日前，

笔者在市区人民街综合市场走

访时，不少市民抱怨，这种影响

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和色泽判断

的灯实在是“害人不浅”。一些

商户坦言，当初使用“生鲜灯”

是迫于无奈，“一开始只有一两

家用，后来大家都开始用了，如

果我们不用，消费者反而会觉

得我这儿的商品品相不好。现

在好了，新规出台对于我们经

营商户来说，是件好事。”

“美颜灯”为何要禁用？笔

者打开某知名电商平台，随机点

进一家热销“生鲜灯”的店铺，店

面首页普通灯和“生鲜灯”照明

效果强烈的对比无疑是最好的

说明。而商家选择“生鲜灯”的初

衷，无外乎两点：“看起来更新

鲜”和“更好卖”。但这种通过改

变光照条件刺激消费者购买的

营销手段，在消费者看来，其实

就是“造假”。采访中一些商超负

责人也表示，以前“生鲜灯”引起

的消费纠纷也不在少数。

新规施行

“生鲜灯”退出农贸市场

“太好了，这对消费者来说，

可是一件大好事！”近日，不少

市民欣喜地发现，我市各大农贸

商超里的照明灯具已经悄然发

生变化。11 月 30 日下午，笔者

随机走访了市区几家农贸市场，

发现多数生鲜类档口已经换上

了光线更加“真实”的普通灯。在

新建路菜篮子市场，渭滨区市场

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正在进行现

场检查和宣传引导。“11 月以来，

我们出动执法人员 200 人次，对

全区的 12 家农贸市场、50 余家

超市进行专项检查，发放了 300

余份《告诫书》。《办法》施行后，

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宣传排查力

度，不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

渭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

管股负责人李杨表示。

12 月 4 日，笔者再次走进市

区人民街综合市场和华润万家

宝鸡陈仓园店、大润发超市等大

型农贸商超，发现猪肉摊前的一

排排照明灯已全部替换为接近

自然光的普通灯具，没了“美颜

灯”的加持，案板上的各种肉类

也呈现出真实色泽，放眼整个档

口，不再是红彤彤的一片。

“我开店快二十年了，经常

来买肉的老顾客一眼就能看出

肉的品质，这不是一盏灯就能忽

悠的，与其抱着侥幸心理使用这

样那样的灯作假，不如把心思放

在诚信经营上，卖好‘放心肉’。”

位于渭滨区金渭路的小康农家

鲜肉铺老板告诉笔者。

《办法》的出台和实施，也让

执法部门有规可依。笔者电话采

访了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

流通科科长高健姿。她表示，今

年 7 月《办法》出台后，我市监管

部门已在全市各大农贸市场、大

型超市以及连锁生鲜企业等场

所开展专项宣传行动，引导经营

业户进行自查自纠，尽快落实新

规要求。12 月 1 日起《办法》施

行后，监管部门也组织开展了全

市食用农产品照明设施专项检

查，目前，我市大型商超的食用

农产品照明灯具已全部整改完

毕。针对个别市场的商户新买的

灯还未到位的情况，监管人员已

对其进行督促，通过不定期的追

踪回访确保“生鲜灯”不再存在

于市场，不再误导消费者。

持续监管

守好百姓“舌尖安全”

“以前买了‘货不对板’的产

品，只能自认倒霉。现在有了新

规，作为消费者我们买得放心、

吃得放心，也有了维权渠道。”市

民吴女士看到市场上的肉类水

果恢复“素颜”，开心地说。

“现在大家都用上了普通的

照明灯，产品品质一目了然，大

家都讲诚信，市场才能良性循环

嘛。”12 月 5 日上午，笔者走访

金台区宏文路秦岭综合市场“生

鲜灯”禁用情况时，一海鲜售卖

点摊主欣慰地表示。

新规出台，我市各大农贸商

超食用农产品回归“素颜”，这与

监管部门的前期宣传与专项整治

密切相关。据悉，在新规正式施行

之前，我市监管部门已通过会议

宣讲、媒体通报及微信群提醒等

多种宣传方式告诫经营业户禁用

“生鲜灯”，同时对超市、肉类专营

店等场所开展现场检查和宣教。

《办法》施行后，食用农产品销售

者若仍使用不符合规定照明灯具

的，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消费者如发现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的，可通过拨打 12315、

12345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我们也将及时跟进‘生鲜

灯’整改情况，进一步加强在市

场、商超等场所的巡查力度，严

格监督执法，要求不合规的商户

和企业尽快整改。”高健姿表示，

他们在督促经营商户自行检查

与整改的同时，也鼓励消费者加

入共同监管的环节中，同时将对

群众反映的“生鲜灯”误导消费

者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还原生

鲜农产品“本色”，营造更加放

心、安全的食品营销环境。


